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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與

陳樂燕
(獨立非執行董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 任 董 事 協 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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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港股代號：00223） (以下簡稱“甲方”)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並於香港
數碼港道 100號數碼港 3座 D區 8樓 806室設立營業地點

乙方：陳樂燕 (以下簡稱“乙方”)

身份證號碼：Z688262(6)
通訊地址：2 Flat B 35/F Block 3b Marini Lohas Park
郵箱：cc@raviagroup.com；zealous1219@gmail.com
電話：6298 8402

鑒於甲方委任乙方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任，雙方經友好
協商，雙方於 2024年 12 月 23日在香港簽訂。

一、服務期限

本協議服務期限自 2024年 12月 24日起至 2027年 12月 23日止，為期三年。

二、服務內容

1. 參與甲方董事會會議，對公司重大事項進行獨立、客觀的審議和決策，包括
但不限於戰略規劃、重大投資、財務報告審核、關聯交易審查等。

2. 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及自身專業知識，為甲方提供專業諮詢和建議，
促進公司規範運作和健康發展。

3. 對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及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和評估，防範公司經營風險。

4. 必要時，應甲方要求，參與甲方組織的專項調研、審計等工作。

三、權利與義務

（一）甲方權利義務

1. 有權要求乙方按照本協議約定履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職責。

2. 向乙方提供履行職責所需的資訊、資料和工作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及時提供
公司財務報告、經營計畫、重大事項報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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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乙方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的獨立性，不得干涉乙方獨立行使職權。

（二）乙方權利義務

1. 有權獲取與履行職責相關的公司資訊和資料，有權要求公司相關部門和人員
對所提供資訊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作出說明。

2. 按照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及本協議約定，獨立、公正地履行職責，維護公司
整體利益和中小股東合法權益。

3. 遵守法律法規、職業道德及公司關於獨立董事的各項規定，保守公司商業秘
密和機密資訊。

4. 按時參加董事會會議及相關活動，如因特殊原因不能親自出席，應書面委託
其他獨立董事代為出席。

四、薪酬與費用

1. 根據甲方公司於 2024年 9月 30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甲方董事
會未能獲得本公司股東授權批准以釐定董事酬金。因此，甲方董事會目前無法確
定自 2024年 12月 24日起生效的新任董事的薪酬。

2. 雙方後續根據上市規則進行協商。

五、保密條款

雙方應對在合作過程中知悉的對方商業秘密、機密資訊等予以保密，未經對方書
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使用。

六、協議變更與解除

1. 本協議的變更或補充需經雙方協商一致，並簽訂書面協議。

2. 如乙方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或本協議約定，嚴重損害甲方利益或聲譽，
甲方有權解除本協議。

七、爭議解決

本協議由香港法例管轄並依據香港法例作出解釋。雙方同意香港法院對本協議所
衍生的一切糾紛具非專屬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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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條款

1. 本協議自雙方簽字（或蓋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簽署：

甲方（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代表（簽字）：

簽訂日期：2024年 12月 23日

乙方（簽字）：__________________

簽訂日期：2024年 12月 23日


